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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1）宣传贯彻执行中央、省、市有关风景名胜区保护、建设、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结合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的实际情况，制订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并组织协调实施。

（2）负责对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内的风景名胜资源依法进行保护。

（3）负责组织岳麓山风景名胜区规划的编制、呈报审批和组织实施；负责环境综合治理。

（4）负责对景区建设项目的选址、方案设计进行初审。审查、监督岳麓山风景名胜区范围内和外围保护地带的有关工程建设项目。

（5）负责景区的土地及风景名胜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及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设施的保护管理。

（6）负责风景区内山林、植被、绿化、物种资源保护与管理和森林病虫害、森林防火等工作。

（7）受政府委托依照岳麓山风景名胜资源保护与管理的有关法规进行综合执法和管理。

（8）负责对麓山景区管理处和桔子洲景区管理处和其他所属景区的管理。

2．机构情况

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于2008年12月成立，为负责管理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的正县级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加挂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综合执法队的牌子。麓山景区管理处和桔子洲景区管理处为局属二级机构。

3.编制及人员情况

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局机关编制数为47人，截止2024年末实有在编人数为41人，其中:正县实职领导2人、副县实职领导3人，正科职6人、副科职8人、其他干部22人。临聘人员2人。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2024年本部门收到湘江新区财政拨款5593.2万元，总支出2512.79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为44.93%。支出包括基本支出1170.45万元，项目支出1342.34万元。基本支出系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主要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项目支出系保障单位完成特定的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各项支出，主要用于景区的维护、规划、发展等。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1170.45万元，系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工会经费、招待费、其它商品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2024年“三公”经费支出合计6.55万元，比上年增加1.65万元，同比增长33.75%。分项为：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比上年度减少0.8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0.33万元，比上年减少2.02万元，下降85.9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6.22万元，比上年增加4.47万元，增长255.19%。
（二）专项支出

1、项目支出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项目支出资金来源于当年财政拨款，总投入金额为5775.20万元，实际到位5775.20万元。在经费使用上，我们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及程序开支，实行收支两条线。

项目支出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项目实际支出1342.34万元，主要用于智慧景区平台建设项目、综合管理辅助服务费用、岳麓山品牌建设、景区提质与发展保护等。项目支出做到了专款专用，也确保了资金投入的时效性，对于年初规划的内容，基本达到预定目标，资金执行率为30.16%。主要由于财政资金较紧张，每月可用的预算指标额度不足，导致部分资金支付不及时。例如2024年末我局申请支付智慧景区平台建设资金734万元，财政实际批复支出191万元，且年末多笔预算项目二次指标分配未能通过财政审批，导致项目支出执行率不高。

项目支出管理情况分析

（1）项目由各业务部门作为责任主体，严格按照我局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等内控制度申请资金，财务科严守专款专用原则进行审核。

（2）对各项支出严格按预算及合同控制支付进度，厉行节约经费。成本控制上做到了质高价低，绝不超预算超范围使用资金；

（3）项目相关工作均能按期按质按量完成，并由相关专业人员进行验收，以保证各项目产出达到预定的使用状态；

（4）已完成项目的可持续利用程度高，未完成项目经费结转下年继续进行，将相关资金与人员安排妥当，并制定合理的措施与管理制度以防止不可预见情况的发生。
三、部门（单位）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一）专项组织情况分析

我局根据年度预算及年度绩效目标，严格、有序推进项目的执行，并根据项目进度及合同进行付款，严格遵守专款专用原则。在采购方面，按照湘江新区财政最新集中采购目录及政府采购限额标准，按照政府采购的要求和程序，依法实行政府采购；依据政府采购法进行招投标，按政府采购的规定及相关程序要求对项目进行验收；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严格遵循内控制度。在支付方面，根据采购金额及事项，按权限审批支付，并根据实际费用进行结算。
专项管理情况分析

为保障项目的有效实施，我局组织编制了《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制度汇编》，涵盖日常管理、资金管理、项目管理等多方面的制度。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各项制度得到了严格的执行。2024年我局明确专项业务目标，加强了项目资金事前监督，由业务部门进行日常落实，定期检查，并确认承办进度、质量以加强事中监督，对完成的项目进行及时总结，落实事后监督，通过对项目的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监督，以发挥专项资金最大效益化。

资产管理情况

    我局2024年度按照新区财政部门相关制度编制资产配置，并录入预算一体化系统。全年处置资产（报废处理）3.75万元，均按照规定履行资产处置审批手续，并及时完成账务处理。我局高度重视资产管理工作，资产管理制度已纳入《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制度汇编》，对资产的购置、使用、处置等工作严格按照制度执行。及时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录入资产数据，实现动态管理，定期核对账实情况，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不涉及。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不涉及。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不涉及。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预算执行率

2024年预算总额5593.2万元，总支出2512.7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44.93%，主要由于财政资金较紧张，每月可用的预算指标额度不足，导致部分资金支付不及时。
（二）产出指标
2024年，局班子成员认真对标上级党委的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景区全年无重大事故，共接待游客2634.83万人次。按计划组织召开了2024年4个季度的安全生产例会，传达学习领导讲话和上级相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全年领导带队开展各类检查25次，共排查出安全隐患629个，完成整改622，整改率98.8%，已基本完成整改；三公经费预算9.6万元，实际支出6.55万元，三公经费控制率为68.23%

效益指标

1.景区全年经营收入为4403.68万元，其中麓山景区3453.74万元，橘子洲景区949.94万元，已超额完成经济创收任务；

2.景区全年获得省级荣誉事项2项，市级奖项12项。

3.在提升景区形象方面，着力提升景区服务质量与管理水平。继续做好5A级景区复核和标准化建设，加强从业人员培训监管，规范景区服务人员仪容仪表、文明用语、工作标准，强化全员标准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主动意识和岗位意识；规范特许经营管理，主动作为履职，实现资源有偿使用费应收尽收；提质旅游服务设施，推进旅游厕所等基础配套服务设施提质更新；开展《管理与服务大家谈》手册编写工作；进一步梳理完善各项制度与流程，推进管理服务工作标准化、流程化。

4.资源保护方面：一是加强文物资源保护。建立健全景区文物保护管理制度；加快推进禹王碑、蒋翊武墓和翊武亭、陈天华和姚宏业墓等文物保护修缮；积极开展蒋翊武墓、萧劲光故居、丁文江墓、谢晋墓等文物保护单位晋升国保工作；加强湖南省警察纪念堂和唐生智公馆等文物场所利用；加快推进岳麓山文化资源整理与数字化建设工程项目。二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摸清生态家底，高质量完成景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形成《生态价值报告》；积极开展生物病虫害防治，做好松材线虫、白蚁、福寿螺等病虫害治理；打造桃子湖生态示范基地；完成岳麓山灾后生态修复设计方案及林相改造概念设计方案，打造麓山景区西大门片区林相改造示范点。
（四）满意度指标

景区全年接到12345的投诉量为1612条，占游客总量的比例不足0.1%，游客总体对景区较为满意。根据目前市场上主流消费点评网站（大众点评网）数据，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的评分为4.9分（满分5分），游客满意度超过95%。                                                                                                                                                                                                                                                                                                                                                                                                                                                                                                                                                                                                                                                                                                                                
（五）成本指标

1.成本控制：全年支出成本为预算总额的44.93%，未出现超预算的情形。

2.景区运营效率：（1）索道项目2024年已完成站房主体与装饰工程，安装工程达 90%，在2025年1月底前完成索道设备调试，春节前完成索道设备设施提质改造项目索检中心验收工作，开通试运行；（2）橘子洲景区已完成景区基础设施提质改造项目（地铁口周边一期），11月启动了橘子洲景区旅游服务点设施改造项目（地铁口周边二期）建设，预计2025年1月22日前完成观光车始发站、中入口及疏散广场、第二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厕所、工作用房及配套管理设施和景观节点施工；（3）已启动智慧景区平台建设项目并完成部分建设内容。
十、下一步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下一步改进措施

    1.增强部门绩效管理意识，认真落实主体责任。一方面编制完善的年度绩效目标。根据年度重点工作编制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实现与项目年度实施内容预期产出及效果相对应，全面完整反映项目的预期产出和效果。另一方面要设置完整、准确、量化可考核的绩效指标。

    2.加强绩效目标基础管理工作。一方面要提高绩效目标编制人员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部门内部协调机制，提高部门内部财务人员以及业务人员的预算绩效管理意识，共同配合完成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高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有关建议

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专业性强，工作量大，建议财政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开展相关的业务工作培训，组织开展部门之间、单位之间的经验交流，切实推进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
十一、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湘江新区财政对绩效评价的要求，我局开展了2024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本年度项目的组织管理有效，资金使用效率较高，绩效目标已实现，自评等级为“优”。针对自评结果，我们将不断优化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管理工作，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确保重点项目和关键环节的投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我局将通过官网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公开。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 4 -


